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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门基本情况

部门职能
始兴县司法局成立于1981年2月，是主管全县司法行政工作的政府组成部门，正科级单位。内设机构10个，分别为办公室、县委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办公室秘书股、行政复议股、行政应诉股、法律事务股、社区矫正管理股、普法与依法治理股、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股、公共法律服务管理股、政工科。下属公益一类事业单位2个，分别为县法律援助处、县公职律师事务所。下属公益二类事业单位1个，为县公证处。有派出机构10个乡镇司法所。2024年末，全局实有人员49人，其中县司法局机关编制数为23个（含执法编5个），实有20人；基层司法所编制数为22个，实有人数为18人；参公编制为10个，实有人数为6人；事业编制为3个，实有人数为2人。局党组成员5人，其中1人兼任局长，3人兼任副局长，1人兼任政工科长。四级调研员1人，一级主任科员4人，二级主任科员3人（3名副科实职），三级主任科员5人（1名副科实职），四级主任科员13人，一级科员15人，试用期6人，事业管理人员2人。

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2024 年，始兴县司法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以推进全面依法治县为主线，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目标，以提升司法行政工作效能为重点，着力在法治政府建设、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矛盾纠纷化解、特殊人群管理等方面下功夫，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和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2024年我局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是：量入为出，收支平衡，合理安排，从严控制。在县委和县政府的指导下，努力完成2024年的各项工作任务，认真执行2024年部门预算，合理安排资金，确保了本单位的正常运转，促进各项事业蓬勃发展。

始兴县司法局作为司法行政工作的核心部门，其资金使用在推动法治政府建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法律援助经费：通过支持困难群体案件办理，确保“应援尽援”，保障弱势群体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普法宣传经费：通过法治宣传教育活动，普及法律知识，引导群众通过合法途径解决纠纷，降低司法机关的办案成本和当事人的诉讼成本，提升社会公众法治意识，促成形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促进社会文明进步。通过法律宣传服务等工作，为企业提供法治保障，帮助企业防范法律风险，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经费：通过推动“法律明白人”培养和村（居）法律顾问全覆盖行动，强化基层自治能力，促进乡村振兴。人民调解经费：通过购买专职人民调解服务，排查预防化解大量矛盾纠纷，化解社会矛盾，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通过加强特殊人员管理及教育帮扶，降低犯罪风险，使其重新犯罪率控制在较低水平，有效预防和减少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法律顾问和行政复议经费支持政府依法决策，减少行政争议成本，通过法治审核机制优化政策文件，组织执法培训等，提高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法治思维和依法决策水平，推动法治政府建设，提升政府公信力。

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2024年本部门收入预算1384.26万元，比上年增加52.44万元，增长3.93%，主要原因是上年资金有结转及省级资金有增加、法律援助律师办案补贴金额标准提高及办案业务有所增加；2024年本部门支出预算1384.26万元，比上年增加52.44万元，增长3.93%，主要原因是上年资金有结转及省级资金有增加、法律援助律师办案补贴金额标准提高及办案业务有所增加。
二、绩效自评情况

（一）履职效能分析

2024年，我单位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对资金投入使用契合度较高，资金使用率高，社会效益明显，社会满意度较好。我单位2024年资金使用方向主要用于法治宣传与教育、法律援助、人民调解、社区矫正与安置帮教、政府法律顾问、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公共法律服务、行政复议、行政执法监督、依法治县等方面，社会公共众法治意识显著增强，政府依法行政水平显著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显著优化。现将我单位履职的整体效果完成情况简述如下：
1.加强政府法律顾问工作。办理重大项目建设、重要合同协议、重大决策事项、重要制度方案等各类涉法事务，提出书面审查、审核意见54份；收集、梳理符合重大行政决策和听证的目录事项1项。为县政府常务会议、县政府专题工作会议、城市规划委员会、产业联席会议、价审会、扶贫资产管理会议等涉及重大法律事务工作会议提供法律意见14余会次。组织政府常务会议专题学法3次。编制2025年始兴县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2025年始兴县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和听证事项目录。

2.做好行政复议与应诉工作。共收到行政复议案件50宗，受理44宗，已结案40宗（含4宗上年转结），其中维持12宗，终止（含调解和解）15宗，纠错（含撤销、确认违法、责令履行）7宗，驳回2宗，不予受理4宗。调解和解率为37.5%，复议纠错率为17.5%。以县政府名义参与应诉的行政诉讼案件24宗（含诉前调解3宗），开庭案件数18宗，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18宗，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为100%；已审结13宗，胜诉13宗，胜诉率为100%。
3.强化行政执法监督。开展行政执法人员综合法律知识网上考试人数51人；新办或换领执法证63人次，清理回收旧证41张，现持证总数582人；组织召开全县性行政执法培训4场，指导各部门制定行业性行政执法培训201场。韶关市一体化行政执法平台累计办理行政执法案件8077宗，同比增长137%。
4.做好普法与依法治理工作。开展“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宣讲活动，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入脑入心；开展始兴县2024年政治轮训暨“始兴政法大讲堂”活动，推动政法干警深刻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其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依法决策、依法办事的自觉行动；在县行政服务中心建立习近平法治思想宣传长廊，营造浓厚宣传氛围。学习宣传民法典。在民法典宣传月期间，广泛开展“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系列法治宣传活动约40余场次。紧紧围绕我县各项重点工作开展普法。广泛开展“绿美乡村 法治同行”活动，共育法治林1405株，开展绿美主题法治宣传活动16场次；持续开展“乡村振兴 法治同行”暨送法进乡村（社区）活动86场次，发放各类法治宣传资料10万余份，村（居）民法治意识和法律素养进一步增强。
5.加强特殊人群管控工作。我县在册社区矫正对象135人，其中管制0人，缓刑类126人（未成年3人），假释类3人，暂予监外执行类6人。截止2024年12月10日，累计接收社区矫正对象91人，期满解除矫正108人，终止矫正3人（其中被收监执行1人、病亡2人）。累计远程视频帮教会见99宗，累计开展社会调查评估81宗。开展家庭式走访活动298次，共开展适应性帮扶81人次。累计接收刑释人员255人，其中重点帮教对象23人，帮教率及安置率达100%。我县“智慧矫正中心”预计于12月底建成，截止2024年12月，已建立1个智慧矫正中心，2个社区矫正帮扶就业基地、5个社区矫正公益活动基地、2个社区矫正警示教育基地、1个社区矫正禁毒教育基地。
6.充分发挥人民调解职能。深化“1+6+N”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打造“枫桥经验”始兴模式。在全县范围内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活动，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基层指导督促，加强业务指导。2024年，全县各级调解组织共调解纠纷1519宗，成功1515宗，调解成功率达99.74%。共核发“以案定补”案件719宗，发放案件补贴约10.05万元。

7.做好法律援助工作。县法律援助处共受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332宗，其中民事案件39宗，刑事案件293宗；共解答群众法律咨询1400余人次，开展各项法律援助宣传活动12场次，发放各项法律援助宣传资料及宣传物品5000余份；办理市域通办案件2宗。参与市一级案件质量监督评估的案件优良率达到100%。

8.公证服务便民利民。始兴县公证处2024年以来，出具查询函63份，咨询清单100份，接待咨询人数约980人次。共办结公证案件48件，公证收费约1.5万元，共为符合条件的群体减免公证费用7百余元，对年老、行动不便等特殊群体提供上门服务1人次。认真落实“我为群众办实事”公证业务巡回驻点活动，共协助韶州公证处巡回办证20宗，协助外地公证处核实案件3件。
（二）管理效率分析

始兴县司法局在预算执行上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以及财政部门有关预算管理的规定，无随意调整预算的情况，各项收支均纳入预算管理，在预算执行中无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问题。我单位及时公开预决算信息，遵循政府采购管理规定和固定资产管理规定，按时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绩效评价，没有超支运行。

2024年本部门收入预算1384.26万元，比上年增加52.44万元，增长3.93%，主要原因是人员增加、上年资金有结转及省级资金有增加、法律援助律师办案补贴金额标准提高及办案业务有所增加；2024年本部门支出预算1384.26万元，比上年增加52.44万元，增长3.93%，主要原因是人员增加、上年资金有结转及省级资金有增加、法律援助律师办案补贴金额标准提高及办案业务有所增加。
2024年，县司法局“三公经费”预算支出合计5.6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7万元，占比52.24%;公车运行维护费6.4万元，占比47.76%。实际支出5.6万元，没有超出预算。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县司法局固定资产总额797.14万元，比上年减少47.32万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县司法局在职人员49名，与去年增加1人，没有超员超编问题。

自评结论

我单位部门整体支出资金使用和管理中，实际支出与计划规定的用途一致，资金收支平衡。资金使用都能做到公开、公平，按程序上报和审批。财务制度健全，财务信息真实完整，无截留、挤占、挪用等违规行为。本单位2024年度绩效评价得分为98分，自我评价：优。

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

（一）队伍力量薄弱。一是基层一线司法所编制偏少，平均每个乡镇就两个编，一旦有人退休或休产假，容易导致一人所现象，不利于工作开展。二是法律服务工作者缺乏。县公证处因各种原因招人难，难以满足执业条件；法律专业人才尤其是通过司法考试男性工作人员流动大，队伍较不稳定。社会律师少，与每万人律师数标准相距较远；公职律师覆盖率有待提升。三是财务人员缺乏和业务不精。由于未配备专职财务人员，且财务人员流动性大，新进人员对业务不熟悉。

（二）工作经费不足。近年来人员经费削减，很多正常开支都难以维系。乡镇街道体制改革和行政复议体制改革，县依法治县办将承担“一统筹、四统一”的职责，及组织应用行政执法“两平台”和严格规范行政执法等职责，专项经费缺口较大，难于确保改革措施落实到位。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缺乏必要执法装备等，无法满足新时期公共法律服务工作需求。

（三）法治政府建设推进不平衡。全面依法治县工作还存在工作落实、推进不平衡，工作制度机制有待完善；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解决问题的水平有待进一步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督查力度有待加大，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乡镇综合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有待加强，应用行政执法“两平台”工作仍须持续推进，执法队伍整体素质有待提高。

（四）基层司法所规范化建设较落后。仍然存在硬件、设施等配套不完善，部分司法所规范化建设不达标，司法所规范化建设设施不配套，但因资金不到位，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改进措施：一是进一步加强与业务部门的沟通，加快资金的使用进度，与财政部门协调沟通使资金支付达到上级要求。二是同当地主管部门及当地财政部门确定以及明细项目的绩效目标，同时做好绩效自评，确保资金安全有效的使用。三是加强财务人员的业务培训，通过自学、集中学等多种途径提升财务人员专业水平，保障资金合理规范使用。



